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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比选评审要点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审要点

	一、资格条件
	1. 单位要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提供营业执照）

	
	2. 履约信誉
	（1）参选单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具备良好的商业信誉。
（2）拟派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成员在提交申请书之日起近三年内合同履行方面无不良记录。
经查“信用中国”网站、“信用重庆”网站，凡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和重点关注对象名单的单位、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成员不得参与本次项目。（提供承诺原件）

	
	3. 拟派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成员要求
	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相当职务。（提供职称证书等资料）

	二、服务部分
	1.研究背景
	对体育场馆设施相关的国家政策、研究论证背景等内容认识准确、理解充分、分析到位等情况。

	
	2.研究目标
	拟定研究目标的科学性、合理性、针对性、与研究背景的契合程度等。

	
	3.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对体育场馆设施投融资模式研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提出的工作思路、工作重点、技术路线、措施举措等情况。

	
	4.预期成果
	提出的体育场馆设施投融资模式路径建议的符合性、科学合理性、可操作性等，能够为实际工作提供有效参考。

	
	5.进度计划及组织措施
	在要求的时间阶段内对项目各阶段时间周期及各阶段完成的项目内容有详尽的描述，且人员等设置配置情况。

	
	6.申报资料质量
	申报资料的完整性、齐备性、符合性等。

	三、商务部分
	1. 业绩要求
	具有体育领域相关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实施方案、项目投融资模式研究等研究业绩，业绩情况。（提供佐证材料复印件）

	
	2. 研究团队

	（1）拟派项目负责人职称情况，对具有正高级职称或相当职务的予以加分。（提供职称证书复印件）
（2）团队成员（不含项目负责人）职称情况，对具有中级、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职务的，分别予以加分。（提供职称证书复印件）

	四、价格部分
	方案报价
	报价情况。


备注：评审小组对满足资格条件的参选资料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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